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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體交友媒合服務相關問答 

Q01: 一般社交是否屬交友媒合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

載事項規範範圍? 

交友媒合服務定義為企業經營者依消費者條件媒合雙方排約

見面，以促成雙方交往為主要目的，並簽訂契約及收取費用

之行為。交友媒合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適

用範圍為實體交友媒合服務收取費用之定型化契約，及以數

位服務輔助實體交友媒合服務者，一般社交非屬規範範圍。 

 

Q02：在正式簽約前，有多少時間可以考慮和看契約？ 

業者必須提供至少 3日的契約審閱期間，供完整審閱全部契

約與會員規約內容。 

 

Q03：業者在簽約前有什麼必須說明的義務嗎？ 

業者在訂約前，必須針對會員種類、資格的權利義務，以及

提供的交友與附加服務項目（含內容、數量及價格）進行詳

細明確的口頭說明，並在簽約時提供相同的書面文件。 

 

Q04：契約收取的「入會費」有沒有金額上限？ 

契約中的入會費金額，不得超過契約總費用的 5%。 

 

Q05：業者送的贈品，在解約時會要求退還或扣錢嗎？ 

不會。業者贈送的贈品價值總計不得超過總費用的 20%。且

合約解除或終止時，業者不得要求返還贈品，也不得在退費

中扣除贈品費用。 

 

Q06：如果透過業者轉介的機構辦理貸款，解約時貸款怎麼辦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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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解除或終止時，消費借貸契約也同時解除或終止，如果

是因為可歸責於消費者的原因解約，貸款機構也只能向消費

者收取業者「已提供服務或商品」的分期款項。 

 

Q07：如果剛簽約沒幾天，都還沒去排約或使用服務，想解約可以

全額退費嗎？ 

可以。如果是契約生效 7 日內，消費者尚未接受服務而終止

契約，業者應全額退還已繳的契約總費用。 

 

Q08：如果是簽約超過 7 日，或是已經去排約過了，解約退費要怎

麼算？ 

業者應將已繳總費用，扣除已接受服務及已使用/拆封的影音

或書籍金額後退還。此時入會費可不列入退費範圍；若有約

定手續費，最高不得超過剩餘金額的 10%。 

 

Q09：如果因為生病或發生天災導致無法繼續接受服務，可以解約

嗎？會被收違約金嗎？ 

可以解約。因天災等不可抗力，或因消費者死亡、疾病、健

康情形不佳等屬不可歸責於雙方的事由，終止契約，業者必

須退還剩餘費用，且不得收取違約金。 

Q10：合約上可以寫「終身會員」或「永久服務」嗎？ 

絕對不行。定型化契約中不得記載「終身」、「永久」等用

語。業者也不得以自動續約的方式延長契約。 

 

Q11：如果消費者忘記繳費，業者可以直接沒收消費者之前繳的錢

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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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行。消費者未繳費時，業者必須在期限屆滿 10 日內， 通

知消費者於 20日內補繳。若未依法通知催繳，契約存續期間

產生的費用業者不得向消費者收取。契約也不得記載消費者

一經享受權利即不得退費或違約時拋棄已支付之費用。 

 

Q12.交友服務業者應如何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消費者個人資料? 

交友媒合服務業者蒐集、處理消費者一般個人資料時，應有特

定目的，並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9 條規定情形(例如經當

事人同意)；利用時，應符合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；為特

定目的外之利用時，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 條第 1項但

書規定情形(例如法律明文規定、經當事人同意)。 

 

Q13.交友媒合服務業者蒐集消費者個人資料前，應先遵守什麼程

序? 

交友媒合服務業者蒐集消費者個人資料前，應明確告知消費者

下列事項： 

(一) 交友媒合服務業者之名稱。 

(二) 蒐集之目的。 

(三) 個人資料之類別。 

(四)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。 

(五) 當事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 

式。 

(六)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，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

影響。 

 

Q14.消費者個人資料被竊取、洩漏、竄改或其他侵害時，交友媒

合服務業者是否應通知消費者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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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消費者個人資料被竊取、洩漏、竄改或其他侵害者，交

友媒合服務業者應查明後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。 

(二) 所稱適當方式通知，係指即時以言詞、書面、電話、簡訊、

電子郵件、傳真、電子文件或其他足以使當事人知悉或可

得知悉之方式為之。但需費過鉅者，得斟酌技術之可行性

及當事人隱私之保護，以網際網路、新聞媒體或其他適當

公開方式為之。通知當事人之內容應包括「個人資料被侵

害之事實」及「已採取之因應措施」。 

 

Q15.消費者個人資料被竊取、洩漏、竄改或其他侵害時，交友媒

合服務業者應如何通知當事人? 

消費者個人資料被竊取、洩漏、竄改或其他侵害時，交友媒

合服務業者通知當事人之範例參考如下： 

親愛的消費者/會員您好 

敝公司於 OO年 OO月間，因駭客入侵發生疑似個資外洩事件，

可能包含消費者姓名、電話、購買商品、金額及付款方式等資

料。 

針對此事件，本公司也與專業資安防護公司合作，進行資安檢

測、系統升級及資訊安全加密保護，未來也會持續加強資訊安

全與個人資料管理保護，降低消費者被侵害之風險。 

如有任何疑問，歡迎利用平日上班時間與本公司客服聯繫

(00)0000-0000；服務時間∶周一至周五 00:00-00:00；聯絡信箱

∶ 

再次提醒您，如有接獲疑似詐騙電話，請立即通報 165 警政署

反詐騙專線。 

 

Q16.交友服務業者對所蒐集之消費者個人資料，應採取之適當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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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設備或防護措施為何? 

交友服務業者對所蒐集保管個人資料之安全設備或防護措

施，應包含下列事項︰ 

(一) 紙本資料檔案之安全保護設施。 

(二) 電子資料檔案存放之電腦、自動化機器相關設備、可攜式

設備或儲存媒體，配置安全防護系統或加密機制。 

(三) 存有個人資料之紙本、磁碟、磁帶、光碟片、微縮片、積

體電路晶片或其他存放媒介物報廢汰換或轉作其他用途

時，應採取適當之銷毀或防範措施，避免洩漏個人資料。 


